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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国际法与国家实践

王蕾凡

　　内容提要：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国家豁免法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它涉
及国家合理行使管辖权、保护相关私人利益、吸引外国投资、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国家

间友好关系等多重利益诉求。《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将中央银行财产视

为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特定种类财产，但对中央银行与母国责任的关系以及享有强制措

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范围未予明确。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实践显示，鉴于中央银行

的特殊主权职能，其倾向于严格区分中央银行与母国责任且对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

银行财产范围予以从宽解释；而在“恐怖主义”例外下，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则

被限制或被完全剥夺。我国在制定《国家豁免法》相关条款时，在遵循《公约》的基础上，

对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现状、趋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等因素应予综合考量。

关键词：中央银行　管辖豁免　揭开公司面纱　财产范围　强制措施豁免

王蕾凡，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央银行通常承担着管理外汇储备、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以及监管金融体系等主权

职能。它是一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是国家豁免法中一类特殊的主体。一方面，中

央银行由其母国出资且日常运营受母国政府的高度控制；另一方面，为履行其主权职能，

中央银行会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包括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买卖债券及外汇

等，其中有些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商业交易。〔１〕 在此情况下，如何合理区分中央银行与

母国的民事责任，尤其是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央银行与母国的民

事责任等问题存在争议。近年来，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引发了诸多法律诉讼。〔２〕

·４６１·

〔１〕

〔２〕

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６，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ｓ２８Ｕ．Ｓ．Ｃ．§１６０２－１６１１）第
１６０３条（ｄ）款规定，“商业交易”由有关行为或交易的性质决定，而非其目的。
参见黄世席：《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９５页；Ｔｏｏ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ｏ
ｂｅＳｕｅ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Ｎｏｔｅ），１２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５０，５５３（２０１０）；
ＩｎｇｒｉｄＷｕｅｒｔｈ，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Ａｓｓｅｔｓ，ｉｎＴｏｍＲｕｙｓｅｔａｌ．ｅｄ．，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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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１６年伊朗因美国法院对其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而向国际法院指
控美国违反国家豁免习惯法。〔３〕

２００５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豁免专项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
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该法赋予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在我国享有近乎绝对的强制措施

豁免。但该法未涉及中央银行的管辖豁免问题，也未解决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前述

争议问题。我国学者对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下称“《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相关条款内容方面，〔４〕缺乏将《公约》相关条款与最新国家
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我国正在酝酿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下称“《国家豁免

法》”），如何在该法中妥善处理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需要我们对《公约》相关条

款、最新国家实践及我国相关国情予以综合考量。

一　《公约》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问题

２００４年第５９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是各国经十
多年谈判与妥协的产物。〔５〕 它体现了各国对国家豁免规则的普遍理解，〔６〕被视为是“一

个并不完美的最好结果”。〔７〕 基于国家有限豁免理论，《公约》规定一国及其财产原则上

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法定例外情形除外。它在内容上借鉴了《欧洲国家豁免公

约》及英美国家的相关国内法。〔８〕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公约》已获得２８个国家的签
署，其中２２个国家已批准。〔９〕 依据《公约》第３０条规定，它将在第３０个国家向联合国秘
书处提交批准书后的第３０日正式生效。《公约》第２１条对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的规定分为两部分：一是将中央银行作为《公约》所适用“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享有有限

的管辖豁免；二是将中央银行财产视为一种特定种类的财产享有强制措施豁免。

（一）中央银行的管辖豁免

《公约》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享有有限且区别于其母国的管

辖豁免。《公约》第２条第２款规定，《公约》适用的“国家”包括四类主体：（１）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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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ｒａｎｉａｎＡｓｓｅｔ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Ｉｒａ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
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９，ｐ．７．
参见江国青：《〈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一个并不完美的最好结果》，《法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郭华春：《外国中央行资产豁免制度的完善：以利益平衡为视角》，《金融与保险》２０１４年第７期；ＺｈｕＬｉｊｉａｎｇ，
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６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７（２００７）．
联合国大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第５９／３８号决议通过《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ｙ／ｆｉｌｅｓ／Ａ－ＲＥＳ－５９－３８．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ＳｅｅＨａｚｅｌＦｏｘ，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Ｗｅｂｂ，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３ｒｄ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２９４．
江国青：《〈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一个并不完美的最好结果》，《法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第１４页。
《欧洲国家豁免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ａｙ１６，１９７２，ＥＴＳ；英国《国家豁免法》（ＳｔａｔｅＩｍ
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８）；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６）。
ＵＮＴｒｅａｔ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２）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使权力的联邦国家组成单位
或政治分支；（３）其他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
体；（４）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依据其国内法，一国中央银行可归属于上述第
（１）类政府机关或第（３）类行使国家主权的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如果一国中央银
行属于上述第（３）类其他实体，它还受限于《公约》第１０条第３款关于独立实体适用“商
业交易”豁免例外的规定，即作为“国家企业或国家所设实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有

能力起诉或被起诉”且有能力“获得、拥有或占有和处置资产，包括国家授权其经营或管

理的财产”时，中央银行在与其从事商业交易有关的诉讼程序中不享有管辖豁免，其母国

享有的管辖豁免不应受影响。

（二）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

《公约》第２０条规定，一国同意接受另一国法院的管辖并不构成默示同意对其财产
采取强制措施。《公约》将国家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情形。《公

约》第１８条规定，即便一国在另一国不享有管辖豁免，另一国法院在诉讼中仍不得对该国
财产采取判决前的强制措施，除非出现以下两项法定例外情形：该国明示同意采取强制措

施，或该国已拨出或专门指定了财产用于清偿诉讼标的之请求。对于判决后的强制措施

豁免，除了上述两项法定例外情形，《公约》第１９第３款规定了第三项例外情形，即一国对
另一国“用于或有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并且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与

被诉实体有联系的财产”可采取判决后强制措施（简称“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财

产”豁免例外）。

同时《公约》第２１第１款规定，“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属于“特定种类的
财产”，不适用于第１９第３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例外。第２１条第１款列有五种“特定
种类的财产”，〔１０〕实质上排除了所列财产被外国视为“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财

产”而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能性，从而赋予其比国家其他财产更难以被外国采取强制措施

的特殊保护。一国对上述“特殊种类的财产”强制措施豁免的放弃必须具体明确，概括性

豁免放弃声明而未提及具体财产类别的，不足以允许另一国对上述“特殊种类的财产”采

取强制措施。〔１１〕 依照《公约》第１８条、第１９条与第２１条之间的结构逻辑，一国法院在决
定是否对另一国财产采取判决后强制措施时，应首先适用第２１条第１款的特殊规定。只
有所涉财产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特定种类的财产”时，才可以适用第１８条与第１９条的
一般规定，以最终确定是否可以对该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三）《公约》对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的未决问题

《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要求中央银行财产不应被视为“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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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其他四项分别是：（ａ）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国际会议
代表团履行公务所用或有意图所有的财产；（ｂ）属于军事性质或用于或有意图用于军事目的财产；（ｃ）构成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或国家档案的一部分且非供出售或有意图出售的财产；（ｄ）构成具有科学、文化或历史价值的物
品展览的一部分且非供出售或有意图出售的财产。

Ｓｅｅ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１，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ｔＴｗｏ，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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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从而享有强制措施豁免。该条款内容较为简略，尤其对国家间存在分歧的以下

两个重要问题未予明确规定。

１．中央银行与母国民事责任
在《公约》谈判期间，各国对于如何区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与母国的民事

责任问题存在分歧。我国等一些国家坚持认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与母国的

民事责任应分离。英、美等国家则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在《公约》中将

两者分离，不利于保护与国有企业进行商业交易的私人利益。它们倡导“揭开公司面纱”制

度，即在国家滥用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而仅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形式以逃避自身承担

的民事责任时，主张应否认相关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要求其连带承担母国的

责任。〔１２〕

最终达成的《公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作为独立法人的国有企业与母国民事

责任予以互相区分的立场。如《公约》第１０条第３款规定，作为独立法人的国有企业在其
商业交易有关的诉讼程序中不享有管辖豁免，而其母国享有的管辖豁免不应受影响。作

为对不同立场的妥协，《公约》在附件中声明该条款并不预断“揭开公司面纱”问题。同

样，《公约》附件对第２１条也作出该条款并不预断“揭开公司面纱”问题的声明。该附件
与《公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公约》实际上对中央银行与母国民事责任问题是

否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未予明确，或至少可以理解为《公约》默许缔约国自行决定是

否在国内法层面保留与行使这项权利。

２．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范围
《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未界定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之具体范围。《公

约》附件指出，第１９条第３款中的“财产”应理解为具有比“所有或占有更广泛”的含义。
基于《公约》第２１条与第１９条第３款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该表述同样适用
于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的中央银行财产。但这仍没有明确适用该条款的中央银行财产之具
体范围，尤其没有明确第２１条第１款是适用于中央银行的所有财产，还是仅适用于其“有
权用于且实际用于履行主权职能”的财产。〔１３〕 国际法委员会负责此议题的特别报告员曾

建议，在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的中央银行财产后加上“且用于管理货币目的”之限制性语
言，但由于缺乏参会成员的普遍支持，此限制性语言并没有被纳入《公约》的最终文本。〔１４〕

由于各国对上述问题存在分歧，最终《公约》文本对中央银行与母国民事责任的关系

以及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之具体范围未予明确。这为各国处理此问题预留

了自由裁量权，也为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对所涉中央银行财产是否享有《公约》第２１条第１
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预设了争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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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家实践

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涉及国家合理行使管辖权、保护相关私人利益、吸引外

国投资、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渠道以及维护国家间友好关系等多重利益诉求。中央银行财

产的豁免范围更是利益相关方争夺的“最后阵地”。〔１５〕 虽然在《公约》谈判中，各国对是

否区分作为独立法人的国有企业与母国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是随后的国家实

践表明，它们实际上遵循了将两者责任完全分离的原则；同时对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

银行财产范围亦予以从宽解释，涵盖通常理解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所有财产。但对中央银

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是否给予同样的豁免问题，各国国家实践尚不足以形成清晰的模

式而仍由各国自由裁量。本文将以《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未决的问题为基点，考察瑞典、
英国、美国处理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问题的国内法与司法实践。它们分别为《公

约》批准国、签署而未批准国以及未签署国的代表，其国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

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现状及趋势。

（一）瑞典对《公约》的善意遵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瑞典批准了《公约》，随即其议会通过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议案》［Ｌａｇ（２００９：１５１４）ｏｍｉｍｍｕｎｉｔｅｔｆｒｓｔａｔｅｒｏｃｈｄｅｒａｓｅｇｅｎｄｏｍ］以将《公约》内容纳入
国内法。该《议案》将在《公约》正式生效后生效。目前瑞典法院已将《公约》相关条款视

为习惯法，并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第３１条
第１款对其内容进行善意解释以适用于具体案件审理。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及其中央银行诉斯塔迪案”（２０２０）中，原告作为投资者依据
《能源宪章条约》（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ｒ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ｙ）获得针对东道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份仲
裁裁决，该裁决要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向其支付约５．４３亿美元的征收赔偿款。瑞典法院
确认仲裁裁决的效力后，原告要求法院扣押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在瑞典银行的证券与存

款以执行裁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提出所涉财产由其中央银行管理，享有强制措施豁

免。〔１６〕 初审法院认为所涉财产不属于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因而不享有强制措施豁免。

上诉法院驳回了初审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认为，《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对中央银行财产
的强制措施豁免设立了两个条件：一是所涉机构必须是一国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二

是所涉财产属于此机构。本案中，针对原告提出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与母国之间缺乏独

立性的质疑，法院指出依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法》，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具有

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及监管金融体系职能。该银行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确

立民事关系，并且除非存在明确规定，否则其不对政府的义务承担责任。虽然该银行资本

为国家所有且其运营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管控，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该银行缺乏自

治以至于应否认其中央银行的地位。法院认为该银行属于《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的

·８６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１５〕

〔１６〕

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１，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ｔＴｗｏ，ｐ．５６．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ｖ．Ｓｔａｔ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ｖｅａ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１７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Ｎｏ．??７７０９－１９，ｐａｒａｓ．４２－４９．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中央银行。〔１７〕

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的解释通则，上诉法院认为所有中央银行“拥有、
管理、持有或控制的财产”都属于《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的财产。〔１８〕 其指出，从文本
上看，《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没有限制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必须是央行用
于货币管理目的的财产；从上下文看，如果《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仍受限于第１９条关于用
于某一特定目的财产不享有豁免的规定，则它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从《公约》的目的与

宗旨及谈判历史看，这一解释也合适。〔１９〕 按照与其政府签署的《国家基金管理协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有权持有、使用和处置哈萨克斯坦国家
基金的资金。上诉法院认为，这一被中央银行直接“拥有、管理、持有或控制”的国家基金

财产完全属于第２１条第１款的适用范围，且该银行对国家基金的管理明显是一项主权行
为。〔２０〕 上诉法院亦表示这一解释并不排除在有些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财产不能依据第２１
条第１款而享有强制措施豁免，尤其是明显非用于中央银行正常运作且适用第２１条第１款
会导致明显不合理结果的财产。例如中央银行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样向消费者提供银行服

务，该项银行服务的商业性财产就难以享有《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２１〕

本案反映了瑞典法院对中央银行与母国政府间的密切关系予以充分包容的立场，即

母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不足以否定其央行地位，中央银行与母国的独立性问题

不应成为适用《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的法律障碍。〔２２〕 瑞典法院也审慎地提出对于中央银
行明显用于商业目的财产不排除第２１条第１款不予适用的可能性。瑞典上诉法院对《公
约》第２１条第１款的上述解释与适用很值得借鉴。
（二）英国《国家豁免法》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英国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签署了《公约》，但目前尚未正式批准。英国法院认为《公
约》为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而赋予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是“合理的”，但它仅是中

央银行财产豁免问题的重要指南，尚未构成国际法中的强行法。〔２３〕 目前英国法院主要依

据其《国家豁免法》（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８）审理外国中央银行及财产管辖豁免问题，
且倾向于对相关条款予以从宽解释。

１．英国《国家豁免法》第１４条第４款
英国《国家豁免法》对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分为两部分。

一是中央银行的管辖豁免。如果中央银行是母国的一个政府机构，则享有与母国相同的

管辖豁免并受制于法定例外情形；如果中央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则其仅在行使主权权力

事项的诉讼中享有与母国一样的管辖豁免。二是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除非国

家书面同意接受法院的强制措施管辖或所涉财产属于“用于或有意图用于商业目的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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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其财产免于另一国法院判决或裁决的执行程序。〔２４〕 第１４条第４款特别规定，中央
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不应被视为“用于或有意图用于商业目的财产”。该条款

与《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内容相同，赋予了中央银行财产不适用“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
目的的财产”豁免例外之特殊保护。

２．友邦资本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案
本案原告作为投资者，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获得针对东道国哈萨克斯共和国的

一份仲裁裁决。该裁决要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向其支付约９９５万美元赔偿金。〔２５〕 原告
申请英国法院对托管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在英国存款和证券的第三方签发收款令，以执

行裁决。〔２６〕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提出，所涉财产是其委托第三方代管的中央银行财产，

享有《国家豁免法》第１４条第４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２７〕 原告提出，本案所涉财产的
所有者及最终受益人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且该财产在第三方管理的账户里被频繁交易

以获取投资收益，因而它不应属于第１４条第４款规定的中央银行财产。〔２８〕 英国商业法
院认为，第１４条第４款规定的中央银行财产应解释为中央银行“拥有财产权益的任何资
产，无论中央银行持有该财产的用途或目的是什么”。〔２９〕 同时，如果中央银行在某一财产

上享有财产权益，而母国在同一财产上也享有其他权益，则该财产仍享有强制措施豁免。

该法院认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在第三方管理的账户内进行交易并不意味着它是“用

于或有意图用于商业目的财产”，而是经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授权，为增加其政府收入与

稳定经济而使用的财产。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作为国家基金的信托管理人，对第三方代

管的国家基金存款和证券享有合同处置权与收益权。中央银行在该财产上的权益足以使

它被视为属于第１４条第４款规定的中央银行财产。〔３０〕

英国商业法院阐述了《国家豁免法》第 １４条第 ４款与《欧洲人权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第６条第１款上的个人诉诸司法权之间、以及其与《关于解决
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下称“《华盛顿公约》”，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ｓ）第５４条要求的缔
约国执行仲裁裁决义务之间的关系。该法院认为，尽管第１４条第４款赋予中央银行财产
免于强制措施的豁免会影响当事人执行裁决的权利，但这一限制是“合理且适当的”。〔３１〕

《华盛顿公约》要求缔约国执行有关仲裁裁决的义务也不影响中央银行财产的豁免。《国

家豁免法》赋予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并不意味着相关裁决无效或废止，当事人可

以寻求国家其他财产以执行裁决。〔３２〕 英国商业法院对《国家豁免法》第１４条第４款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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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解释，有利于保护中央银行在英国享有财产权益的财产免于被扣押与执行以承担母

国责任。同时，英国商业法院对中央银行与母国间的密切联系亦给予相当程度的包容，未

援引“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这一解释与《公约》附件提出的中央银行“财产”应当理解为

比“所有或占有更广泛”的意义，基本趋同。

（三）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目前美国尚未签署《公约》，美国法院主要依据其《外国主权豁免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６）审理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相关案件。〔３３〕 在处理外国中央
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问题上，美国显示出比瑞典与英国更复杂的利益考量。〔３４〕 它将保护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维护打击恐怖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相关国家中央银行的财

产豁免密切结合。一方面，美国法院较早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以否定法人的独立人

格，却未将其适用于处理中央银行与母国民事责任的案件，且倾向于对《外国主权豁免

法》相关条款予以从宽解释，全面保护中央银行用于“通常理解的央行职能”（包括其商业

活动）的财产免于被扣押或执行。〔３５〕 另一方面，为打击恐怖主义及执行《外国主权豁免

法》“恐怖主义例外”下的判决，美国通过特别立法限制或完全剥夺特定国家中央银行财

产的强制措施豁免，使其被用于承担母国在此类判决中的民事赔偿责任。

１．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１条（ｂ）款及相关实践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适用的“外国”包括三类主体：国家、政治分支机构以及代理

机构或媒介。〔３６〕 外国中央银行被视为“代理机构或媒介”而享有该法规定的管辖豁免。

该法第１６１０条（ｂ）款规定，一般代理机构或媒介“在美国任何涉及商业活动的财产”不享
有强制措施豁免，〔３７〕但外国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以自己名义持有的财产”免于

被扣押和执行，除非该银行或其政府明确放弃其豁免权。〔３８〕 这一条款体现了《外国主权

豁免法》给予中央银行财产特殊保护的立法意图，因为立法者意识到“未经明确放弃豁

免，如果对这些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会阻碍外国资金在美国存储，且对外国储备采取强制措

施会导致严重外交问题”。〔３９〕

基于对上述立法意图的尊重，美国法院对第１６１１条（ｂ）款亦予以从宽解释。在“第
一城市银行诉古巴对外贸易银行案”（１９８３）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外国代理机构或媒介应有别于其母国，且一般不互为对方的债务承担责任。如果独立法

人已被其所有人控制而构成事实上的代理人，且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会导致“欺诈或不

公正”的结果，则该规则不适用。本案中，古巴对外贸易银行在美国法院起诉美国第一城

市银行，要求其承兑信用证；第一城市银行提出反诉，要求法院允许将其持有的古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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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银行的资金用于抵销它被古巴政府征收的财产。最高法院认为古巴对外贸易银行已

被古巴国有化，且该银行真正的受益人是古巴政府。如果承认该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将

使古巴在美国法院获得救济却又逃避其对美国企业的责任。最高法院认为古巴对外贸易

银行已构成古巴的“替身”，因而同意第一城市银行的反诉请求。〔４０〕

但是在“对冲基金诉阿根廷中央银行案”（２０１１）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拒绝将上
述“替身”标准适用于中央银行与母国民事责任的问题，认为中央银行与母国间的关系不

影响其享有第１６１１条（ｂ）款规定的豁免。其论述道，美国立法者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
时应意识到中央银行财产可能也是其母国的财产，因而没有理由要求其独立于母国，且当

时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也并非如此。在本案中，原告持有阿根廷到期未能承兑的国债，其在

美国纽约地区联邦法院获得胜诉后，要求法院扣押阿根廷中央银行在美联储纽约分行的

财产以执行判决。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初审法院适用“替身”标准的判决，提出中央银行

“以自己名义持有的财产”可以直接推定享有第１６１１条（ｂ）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原告
可以提供具体证明反驳这一推定，即证明这一财产没有被用于“通常理解的中央银行职

能”。本案所涉及的阿根廷中央银行的财产是阿根廷商业银行的美元储备，属于被用于

“通常理解的中央银行职能”的财产，因而享有第１６１１条（ｂ）款规定的强制措施豁免。〔４１〕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提审此案，这表明其亦认同第二巡回法院的判决。

在“洲际技术转让公司诉尼日利亚案”（２０１９）中，纽约地区联邦法院直接采用了第二
巡回法院的上述立场，拒绝该案原告要求查封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在纽约摩根银行的资金

账户以执行针对尼日利亚的一份仲裁裁决。法院认为，即便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账户内的

资金来自母国且被用于支付母国在美国的商业交易费用，但该财产仍属于中央银行“以

自己名义持有的财产”而享有强制措施豁免。法院明确指出，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与母

国政府间的高度互动”并不必然损害其豁免。〔４２〕

上述规定与判例法为外国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财产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美联

储纽约银行持有２５０多家外国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多达３万亿美元的储备。〔４３〕

美国法院的上述判决有助于吸引外国中央银行继续将美国作为其购置资产和存放外汇储

备的首选地，从而维护美国作为美元储备持有者的主导角色。

２．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下的中央银行财产豁免限制
１９９６年，美国在其《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增设了“恐怖主义”例外，允许美国受害者在

一定条件下，在美国法院起诉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国家。〔４４〕 随后，国

会颁布了一系列立法限制相关外国在美国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范围，以执行依据“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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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例外获得的判决。２００２年《恐怖风险保险法》（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Ｒｉｓｋ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２）
规定，恐怖方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财产可被用于履行该恐怖方的赔偿责任。“恐怖方”包含

恐怖主义分子、恐怖主义组织及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国家。〔４５〕 在“魏

格纳诉卡斯特罗案”（２００６）中，原告依据“恐怖主义例外”获得古巴应向其赔偿２３００万美
元的胜诉判决后，要求纽约地区联邦法院对古巴在摩根斯坦利银行的账户采取强制措施。

法院认为古巴已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因而《恐怖风险保险法》适用于它

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包括中央银行财产，且无论其是否是独立法人。〔４６〕

２０１２年《减少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ＩｒａｎＴｈｒｅａ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ｒｉａ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２）明确规定，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可用于执行美国受害者依据“恐怖主义例
外”获得的判决，包括伊朗中央银行的资产。〔４７〕 在“伊朗中央银行诉皮德森案”（２０１６）
中，美国最高法院依据此法判定对伊朗中央银行在纽约花旗银行账户内的资金采取强制

措施。〔４８〕 同年，伊朗在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指控美国上述行为违背两国签署的《友好协

议》（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Ａｍ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ｉｇｈｔｓ）及国家豁免习惯法，要求美
国停止此项不法行为并向伊朗赔偿所有损失。〔４９〕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３日，国际法院宣布其依
据《友好协议》对此案享有管辖权，但国家豁免问题被排除在法院管辖权之外。〔５０〕 这意味

着在本案实体问题审理阶段，国际法院可能不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

及相关法律是否符合国家豁免习惯进行全面审查。为此，美国政府应诉律师认为美国在

本阶段就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５１〕

美国通过特别立法限制或完全剥夺古巴、伊朗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旨在推

行其特定的反恐外交政策，这一单边行为与《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对中央银行财产的特
殊保护相背离。〔５２〕 它是美国对中央银行财产豁免问题所涉不同利益诉求作出的自行选

择，也因此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抵制。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代表１２０多个国家的不
结盟运动协调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国应尊重国家豁免原则，避免产生进一步不利

影响，造成国际关系的不确定与混乱。〔５３〕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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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Ｒｉｓｋ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２，ａｒｔ．２０１．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ｖ．Ｃａｓｔｒｏ，４６２Ｆ．Ｓｕｐｐ．２ｄ４５７（Ｓ．Ｄ．Ｎ．Ｙ，２００６）．
２２Ｕ．Ｓ．Ｃ．§８７７２（ａ）（１）．
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ａｚｉｖ．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３６Ｓ．Ｃｔ．１３１０（２０１６）．
美国与伊朗共同签署的《友好协议》于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６日生效，其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缔约国之间关于本条约
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未能通过外交商谈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应提交国际法院，除非缔约国同意以其他和

平手段解决。”

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ｒａｎｉａｎＡｓｓｅｔ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Ｉｒａ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
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５２．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ＣＪ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ｒａｎｉａｎＡｓｓｅｔｓＣａｓｅ
（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ｎｌ．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ｇｏｖ／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ｃｊ－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ｒａｎｉ
ａｎ－ａｓｓｅｔｓ－ｃａｓ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ＳｅｅＣｏｒｙＪ．Ｗｒｏｂｌｅｗｓｋｉ，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ａｚｉｖ．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９４Ｄｅｎｖｅｒ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４１７，４１８（２０１７）．
Ａｎｎｅｘｔｏ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Ｄａｔｅｄ５Ｍａｙ２０１６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Ｉｒａｎ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７０／８６１－Ｓ／２０１６／４２０，ｈｔｔｐｓ：／／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Ｓ／２０１６／４２０，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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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国家豁免法》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我国签署了《公约》但目前尚未批准。考虑到《公约》诸多条款已
被广泛视为习惯国际法，我国拟制定的《国家豁免法》应与《公约》主要内容保持一致。中

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问题涉及多种利益，我们须对该法中相关条款予以慎重考虑。在符

合《公约》相关条款内容的基础上，应兼顾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家实践以及我

国基本国情，尤其应考虑到，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已有７０多个外
国中央银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市场份额为１．７６％，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第５
位。〔５４〕 在国际金融市场存在多种国际货币竞争的情况下，我国《国家豁免法》应为人民币

作为国际货币的安全性提供必要法律保障，以提高外国中央银行持有人民币储备的信心。

（一）《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的未决问题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
法》。该法规定了三个主要条款：第１条明确，我国“对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给予财产保全
和执行的司法强制措施的豁免；但是外国中央银行或者其所属国政府书面放弃豁免的或

者指定用于财产保全和执行的财产除外”。第２条规定，所涉外国中央银行包括“外国
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中央银行或者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金融管理机构”；所涉

外国中央银行财产指“外国中央银行的现金、票据、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外汇储备、黄

金储备以及该银行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第３条规定外国不给予我国中央银行或者
特别行政区金融管理机构的财产以豁免、或所给予的豁免低于该法规定的，我国根据对

等原则待之。

该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填补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我国之后，英国法律不再适用留下

的法律空白。〔５５〕 它将《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关于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规则直接
转化为国内法，仅规定了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未涉及中央银行的管辖豁免问

题；对《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内容的两个未决问题也未涉及。虽然它列举了享有强制措施
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的种类，但未涉及更具实践意义的中央财产用途与豁免等问题，即中

央银行用于商业目的与主权职能目的的财产是否享有同等的强制措施豁免。从整体上

看，该法内容单一，已不足以处理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所涉问题。

（二）我国《国家豁免法》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我国拟制定的《国家豁免法》应遵循《公约》相关规定，同时兼顾最新外国立法与司法

实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需要及其与国内其他法律的相互衔接。具体而言，该法对

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规定可分为两部分：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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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２０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第 １页，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
２０２０－０８／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４９１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ＳｅｅＺｈｕＬｉｊｉａｎｇ，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７，６７－８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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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央银行的管辖豁免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豁免法》适用的“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享有有限管辖豁免。

依据其在国内法的不同法律地位，中央银行与母国的管辖豁免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

作为独立法人的中央银行应受制于“商业交易”管辖豁免例外，这体现了《公约》第１０条
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公司法》第２０条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５６〕但
基于中央银行与母国之间必然存在的高度互动关系，《国家豁免法》在处理中央银行与母

国民事责任问题上应慎用此项制度。这也符合在此问题上多国的国家实践。

２．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免
如上文所述，《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中央银行财产不应被视为“政府非商业性

用途以外目的的财产”而享有强制措施豁免。但该条款并没有明确界定其适用的中央银

行财产的具体范围。目前美国和英国法院对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给予的从宽解释，

仍被视为旨在鼓励外国中央银行在其境内存储与投资，而不是遵守国际法义务。〔５７〕 这至

少意味着，国家对中央银行非直接用于主权职能财产的豁免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具体而

言，未来制定的《国家豁免法》对中央银行财产的强制措施豁条款免可考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不得在诉讼中针对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采取判决前或判决后的

强制措施，除非该国明示同意采取此类措施，或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制定该财产用于清偿

诉讼标的的请求。

第二，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不应被视为用于或有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

性用途以外目的的财产。

上述第二个规定体现了《公约》第２１条第１款内容，也与英国《国家豁免法》第１４条
第４款的内容相似。这一规定为司法部门在具体案件中处理中央银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
问题预留了充分的裁量空间。如果立法者倾向于在《国家豁免法》中明确限制享有上述

强制措施中央银行财产的范围，则可以采用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１条（ｂ）款的模
式，即增加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以自己名义持有的财产”的限制用语，或进一步

限制为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以自己名义持有的财产”且“非用于或有意图用于商

业目的的财产”。〔５８〕

鉴于国家豁免法中的“恐怖主义”例外仍存在诸多争议，且美国限制特定外国中央银

行财产强制措施豁免的单边行为已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与抵制，我国《国家豁免

法》中不宜针对中央银行财产设置此项强制措施豁免的例外。我国《国家豁免法》可保留

对等原则，如此一来，当外国对我国中央银行的财产肆意采取强制措施时，我国可以依法

采取对等措施。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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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ｉ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ｗ，５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７８，
３７８（１９９８）．
例如加拿大《国家豁免法》（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５）规定了这一限制条件，参见 Ｒ．Ｓ．Ｃ．，１９８５．Ｃ．Ｓ－１８，Ｓｅｃ
ｔｉｏｎ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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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因其特殊主权职能，中央银行是国家豁免法中的一类特殊主体。《公约》将其财产视

为一种特殊种类的财产，享有强制措施豁免。虽然在《公约》谈判期间，各国对于如何区

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与母国之间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是在多国的国

家实践中，它们皆倾向于对中央银行与母国的密切联系予以充分包容，不适用“揭开公司

面纱”制度而迫使其财产用于承担母国民事责任。除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

外下的特殊情形，各国对享有强制措施豁免的中央银行财产范围亦给予从宽解释。无论是

瑞典法院提出的中央银行所有“拥有、管理、持有或控制的财产”标准，英国法院主张的中央

银行“拥有财产权益的任何财产”标准，还是美国法院提出的“通常理解的中央银行职能财

产”标准，皆确保中央银行用于履行央行职能的财产享有强制措施豁免。在中央银行用于

商业目的的财产豁免问题上，相关国家实践尚未形成清晰的模式，仍可由各国自由裁量。

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涉及国家合理行使管辖权、保护相关私人利益、吸引外国投

资、打击恐怖主义及维护国家间友好关系等多重利益诉求。我国在制定《国家豁免法》时

不仅需要考虑《公约》的相关规定与中央银行及其财产豁免的最新国家实践，还要考虑我

国目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切实需要，并应在具体条款的内容设计上给司法部门预留一

定自由裁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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